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展耕地
保护空间核实处置方案编制技术服务

项目采购需求书

序号 类别 内容

1 名称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展耕地保护

空间核实处置方案编制技术服务项目

2
项目业主情

况

项目业主名称：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仲恺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地址：惠州仲恺高新区惠环街道和畅五路 277

号人才服务大厦 5楼 515(仲恺高新区自然资

源分局用途管制与耕地保护股)；

联系电话：0752-3271627；

联系人：李素欢。

3
中介服务名

称
城乡规划编制

4
对中介服务
机构的资质

要求

1.供应商须具备城乡规划编制乙级及以上资

质证书，并且已入驻广东省网上中介超市。

2.需要回避的机构：无。

5
服务内容和
服务要求

(一)服务内容：

1.摸清耕地矛盾冲突底图底数

基于国土变更调查、林草湿荒普查成果，套合

分析永久基本农田、垦造水田、补充耕地、高

标准农田、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已批建设

用地范围、已批宅基地、耕地集中整治区、耕

地后备资源调查成果、耕地恢复潜力调查评价

成果、国有林场等各类管理数据，识别耕地现

状管理矛盾、规划用途冲突情形，对冲突图斑

进行标注。识别可长期稳定利用和耕种、集中

连片、地形平坦、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条件良好



的优质耕地，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划定耕地保护

空间，划定规模按照不低于规划确定的耕地保

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2.研判制定矛盾冲突处置规则

按照“宜林则林、宜耕则耕”的原则，逐一明确

矛盾处理规则，结合实地调查，划清耕地现状

管理边界。

3.划定耕地后备资源空间

衔接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在坡度 15

度以下的区域内提取林地、园地、草地、未利

用地等非耕地，作为耕地后备资源理论图斑。

合理规避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规划，逐图斑

地块评估实地坡度、集中连片度、水源保障、

交通便利度等情况，划定耕地占补平衡空间。

(二)服务要求：中介服务机构报名时须提

交报价函、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相关业

绩证明、工作方案等报价材料，并加盖公章。

6
合同履行地
点和方式

1.提供服务的地点：惠州市仲恺高新区；

2.提供服务的方式：按照服务内容和要求完

成；

7
公开选取方
式和计价标

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采用包干总价。

3.计价标准：费用实行总额包干制。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本项目

服务期为合同签订至完成耕林空间试划工作

止。

9 验收

1.验收时间：服务完成后验收。

2.验收程序：项目业主自行验收。

3.验收标准：依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

省林业局关于梳理统计耕地林地布局优化需

求及置换潜力的通知》（粤自然资耕保〔2025〕

901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林业局



关于先行开展统筹耕林空间治理试点工作的

通知》（粤自然资函〔2025〕574号）、《广东

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加快开展耕

林管理空间试划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函

〔2025〕1900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

做好耕林空间划定涉及的永久基本农田布局

正向优化有关事项的通知》（粤自然资耕保

〔2026〕525号）等文件要求。

4.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以双方签订合同约

定为准。

10 结算方式

采用分期支付方式：合同正式签署后，在财政

资金到位的前提下，中选服务机构可按合同约

定的各分期比例申请支付合同款项，具体支付

方式以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为准。

11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

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可

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

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可

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

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

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当事人

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

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

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

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

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

决。



13 备注

1.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合

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

使用有关“合同范本”；如果监督管理部门未有

“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

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

2.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采购

结果的内容一致。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合同

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

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

等。

3.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2026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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